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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轩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年处置 50 万吨建筑 

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技改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

分析说明 

 

一、变动情况 

1、环保手续的办理情况、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台州市轩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7 月委托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台州市轩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年处置 50 万吨建筑垃圾资

源化回收利用技改项目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取得项目环评批复（台环

建(路)〔2023〕73号）。 

对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单位目前实际已建成了 1条再生砖生产线，并落

实了粉尘治理措施（有组织采用高效袋式除尘器，无组织采用炮雾机，与环评一

致）、废水处理设施（初期雨水、车辆冲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采用沉淀池处理

后回用，与环评一致），以及噪声、固废、风险防范措施（均与环评一致）。 

2、项目概况及主要变动内容 

企业选址于台州市路桥区螺洋街道南山村 1 区 88 号，租用台州市路桥恒丰

仓储有限公司现有工业场地，购置水泥筒仓、再生砖生产线相关生产设备，采用

搅拌、自动制砖的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为年产 12万吨再生砖（非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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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企业建设及变动情况见表 1。 

表 1    项目建设及变动情况一览表 

类别 序号 判断依据 审批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分析 

性质 1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新建项目 与审批一致 无变动 

规模 

2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

的 

项目实施后可达到年处置

50万吨建筑垃圾的消纳处理能

力，并经综合利用后年产 10万

吨再生骨料、12万吨再生砖、

16万吨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

混合料 

项目分期实施，目前仅

实施建筑垃圾筛下物综合利

用年产 12万吨再生砖，在原

审批范围内；不涉及废水第

一类污染物 

不涉及重大变动 

3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

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

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

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

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

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

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

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

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 

项目位于环境质量达标

区，产能在审批范围内，污染

物排放量不增加 

无变动 

地点 5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

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

且新增敏感点的 

选址：台州市路桥区螺洋

街道南山村 

总平：车间内设有建筑垃

圾破碎区、再生砖生产区、水

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生

选址：与审批一致 

总平：企业在厂区范围

内对生厂区进行调整，主要

变化包括暂未实施建筑垃圾

破碎区、水泥稳定再生骨料

不涉及重大变动。项

目在厂区内调整总平布

置，不涉及环境防护距离

范围变化、不新增敏感点 



3 

 

类别 序号 判断依据 审批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分析 

产区、再生砖养护区，厂区内

设有建筑垃圾原料堆场、再生

骨料堆场、再生砖堆场、水泥

筒仓、砂浆池、危废暂存库等 

无机混合料生产区以及建筑

垃圾原料堆场、再生骨料堆

场，车间内再生砖生产线布

局调整，水泥筒仓、砂浆池、

危废暂存库均设置在车间

内，相应具体见附图总平布

置图 

生产

工艺 

6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

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

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

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

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

上的 

产品品种：再生骨料、再生

砖、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

合料 

生产工艺及设备：主要为

建筑垃圾破碎、分选、搅拌、挤

压制砖等，主要设备为破碎机、

分选机、螺杆输送机、搅拌机、

自动制砖机等 

主要原辅材料：建筑垃圾、

水泥、废砂浆等 

燃料：/ 

产品品种：仅实施再生

砖，在原审批范围内 

生产工艺及设备：再生

砖来料调整为外购建筑垃圾

筛下物等再生骨料，生产工

艺保持不变 

主要原辅材料：再生砖

原料为外购建筑垃圾筛下物

等再生骨料、水泥、废砂浆等 

燃料：/ 

不涉及重大变动。项

目实施的产品品种与审批

一致；由于目前暂不实施

建筑垃圾（石料）破碎筛分

自动生产线，因此主要原

辅材料从原环评审批的来

自项目自身建筑垃圾（石

料）破碎筛分自动生产线

产生的再生骨料，调整为

外购的建筑垃圾筛下物等

作为骨料，减少了破碎筛

分工序，其余生产工艺保

持不变；项目不新增排放

污染物种类、不增加污染

物排放量、不涉及废水第

一类污染物 

7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

的 

/ 

原料堆场原设定为室外

钢构棚，现改为室内堆场，并

配备喷淋装置，不增加污染

不涉及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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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判断依据 审批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分析 

物产生量 

环境

保护

措施 

8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

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

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

以上的 

废气：①设置 1 台移动式

炮雾机对厂区内暂存的建筑垃

圾和厂区道路进行喷洒降尘；

②设置 1 套组合式高效袋式除

尘器进行水泥筒仓、制砖生产

线、制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

混合料生产线的除尘，并通过

不低于 15m的排气筒（DA001）

高空排放；③设置 1 套布袋除

尘器进行建筑垃圾（石料）破

碎筛分自动生产线、建筑垃圾

（木材）破碎生产线的除尘，

并通过不低于 15m 的排气筒

（DA002）高空排放；④设置 3

套自动喷淋系统进行堆场喷淋

降尘 

废水：①在厂区东部南面

设置 1 座沉淀池，用于初期雨

水、车辆清洗废水、地面冲洗

废水的收集和处理；②生活污

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

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废气：①与审批一致；②

与审批一致，设置 1套组合式

高效袋式除尘器进行水泥筒

仓、制砖生产线的除尘，并通

过 15m 高排气筒（DA001）

高空排放；③暂不实施；④与

审批一致，车间内原料堆场

设置 1 套自动喷淋系统进行

堆场喷淋降尘，其余暂不实

施 

废水：与审批一致 

不涉及重大变动。在

原审批范围内 

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

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
设置 1个废水总排放口 与审批一致 

无变动。本项目废水

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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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判断依据 审批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分析 

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

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

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设置 1 个石料破碎筛分生

产线、木材破碎生产线粉尘排

放口，1个水泥筒仓、再生砖生

产线、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

混合料生产线粉尘排放口，排

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 

仅实施再生砖生产线，

设置 1个水泥筒仓、再生砖生

产线粉尘排放口，排气筒高

度 15m 

不涉及重大变动。在

原审批范围内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

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厂区合理布局，选择高效

低噪设备；加强生产作业管理；

加强设备维护，使设备处于良

好的运行状态等 

与审批一致 无变动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

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

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

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

响加重的 

一般固废为废金属、废玻

璃、废塑料、废电线、可燃类杂

物、废木材碎、集尘灰、废布袋

等；危险废物为废油漆桶、废

油桶、废液压油、废润滑油等 

暂不实施建筑垃圾破碎

生产线，暂不实施水泥稳定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生产

线，实际一般固废仅产生集

尘灰、废布袋，危险废物仅产

生废油桶、废润滑油 

不涉及重大变动。在

原审批范围内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

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 / 无变动 

以上变动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不属于新、改（扩）建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无需纳入环评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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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工程组成审批及实际建设情况见表 2。 

表 2    项目工程组成审批及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工程类别 工程组成 环评审批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主要变化情况 

主体工程 
生产 

车间 

破碎区 
在车间西面面设置 1条建筑垃圾（石料）破碎筛分自动

生产线、1条建筑垃圾（木材）破碎生产线 
暂不实施 / 

再生砖生产区 在车间东南面设置 1条再生砖制砖生产线 
在车间东北面设置 1条再生砖

制砖生产线 

车间布置调整，设备及

产品规格均保持不变 

水泥稳定再生骨料

无机混合料生产区 

在车间中部设置 1条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生产

线 
暂不实施 / 

再生砖养护区 在车间东北面设置 1间再生砖养护间（面积约 110m2） 
在车间东门设置 4小间再生砖

养护间（总面积约 100m2） 

车间布置调整，分隔为 4

小间，总面积-10m2 

储运工程 

原料堆场 

在厂区西面设置 2座建筑垃圾原料堆场（总面积约

1500m2，采用钢构棚，地面硬化，不露天），用于建筑垃

圾的暂存 

在车间中部设置 1座原料堆场

（面积约 200m2），用于再生砖

原料的暂存 

取消室外钢构棚堆场，

在车间内再生砖制砖生

产线西侧设置 1座原料

堆场 

再生骨料堆场 

在厂区中部南面设置 1座再生骨料临时堆场（面积约

600m2，采用钢构棚，地面硬化，不露天），用于建筑垃

圾再生骨料的暂存 

暂不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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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别 工程组成 环评审批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主要变化情况 

再生砖堆场 
在厂区西部南面设置 1座再生砖临时堆场（面积约

300m2），用于养护完成后的成品再生砖的暂存 
与审批一致 无变化 

水泥筒仓 在车间南侧设置 1座水泥筒仓，用于水泥的暂存 
在车间内再生砖制砖生产线旁

设置 1座水泥筒仓 

车间布置调整，设备规

格保持不变 

砂浆池 
在车间南侧设置 1座砂浆池，用于混凝土搅拌厂废砂浆

的暂存 

在车间内再生砖制砖生产线旁

设置 1座砂浆池 

车间布置调整，池体规

格保持不变 

环保工程 

废气处理设施 

①设置 1台移动式炮雾机对厂区内暂存的建筑垃圾和厂区

道路进行喷洒降尘 
与审批一致 无变化 

②设置 1套布袋除尘器进行建筑垃圾（石料）破碎筛分自

动生产线、建筑垃圾（木材）破碎生产线的除尘，并通过

不低于 15m的排气筒高空排放 

暂不实施 / 

③设置 1套组合式高效袋式除尘器进行水泥筒仓、制砖生

产线、制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生产线的除尘，并

通过不低于 15m的排气筒高空排放 

设置 1套组合式高效袋式除尘

器进行水泥筒仓、制砖生产线

的除尘，并通过 15m高排气筒

（DA001）高空排放 

制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

机混合料生产线暂不实

施，其余一致 

④设置 3套自动喷淋系统进行堆场喷淋降尘 

车间内原料堆场设置 1套自动

喷淋系统进行堆场喷淋降尘，

其余暂不实施 

实施部分无变化 

废水处理设施 

①在厂区东部南面设置 1座沉淀池，用于初期雨水、车辆

清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的收集和处理 
在厂区西部南设置 1座沉淀池 

总平布置调整，其余保

持不变 

②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

管网 
与审批一致 无变化 

一般固废临时堆场 厂区中部南面设置 1座一般固废临时堆场 与审批一致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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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别 工程组成 环评审批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主要变化情况 

危废暂存库 车间西北角设置 1座危废暂存库 
在车间东北角设置 1座危废暂

存库 

车间布置调整，其余保

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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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审批及实际建设情况见表 3。 

表 3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审批及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审批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主要变化情况 

1 
建筑垃圾(石料)破碎筛

分自动生产线 
1 条 暂不实施 暂不实施 

2 
建筑垃圾(木材)破碎生

产线 
1 条 暂不实施 暂不实施 

3 再生砖生产线 1 条 1 条 
无变化，设备及产品规

格均保持不变 

4 
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

机混合料生产线 
1 条 暂不实施 / 

5 水泥筒仓 1 个 1 个 无变化 

6 砂浆池 1 个 2 台 无变化 

7 夹包机 2 台 暂不实施 / 

8 装载机 2 台 1 台 -1 台 

9 叉车 2 辆 1 台 -1 辆 

10 水泵 2 台 1 台 -1 台 

11 移动式炮雾机 1 台 1 台 无变化 

12 雾化喷淋系统 3 套 1 套 暂时实施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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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4。 

表 4    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类别 污染项目 环评审批的污染防治措施 实际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废气 

石料破碎筛

分生产线、

木材破碎生

产线粉尘 

①石料破碎筛分生产线：上料前采用炮雾机进行加湿处理，可达到 60%的抑

尘作用；采用封闭式皮带输送带进行物料的输送；各筛分工位、破碎工位配有喷

淋系统进行喷淋降尘，可达到 60%的抑尘作用；上料口、预筛分出料口、破碎

口、筛分出料口三面围挡，并在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粉尘； 

②木材破碎生产线：破碎口配有喷淋系统进行喷淋降尘，可达到 50%的降尘

作用；破碎口三面围挡，并在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粉尘； 

③共同使用 1 套袋式除尘器进行除尘，除尘率不低于 99%，废气处理后经不

低于 15m 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 

暂不实施 / 

水泥筒仓、

再生砖生产

线、水泥稳

定再生骨料

无机混合料

生产线粉尘 

①水泥筒仓：粉尘由筒仓顶部通风口经管道收集； 

②再生砖生产线：上料前采用炮雾机进行加湿处理，可达到 60%的抑尘作

用；采用封闭式皮带输送带进行物料的输送；上料口三面围挡，并在上方设置集

气罩，搅拌罐 1 密闭设计，由顶部通风口经管道收集； 

③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生产线：上料前采用炮雾机进行加湿处理，

可达到 60%的抑尘作用；采用封闭式皮带输送带进行物料的输送；上料口三面围

挡，并在上方设置集气罩，搅拌罐 2 密闭设计，由顶部通风口经管道收集； 

④共同使用 1 套组合式高效袋式除尘器进行除尘，除尘率不低于 99.7%，废

气处理后经不低于 15m 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 

除③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

料生产线暂不实施，其余与环评

一致；废气处理后通过 15m高排

气筒（DA001）高空排放 

已落实，

实施部分

满足环评

审批要求 

无组织粉尘 

厂内道路地面进行定时撒水并保持路面整洁；建筑垃圾入厂卸料及再生骨料

装车出厂时洒水以控制粉尘的逸散；设置原料堆场、再生骨料堆场，不露天堆

放，并定期洒水抑尘；生产时车间封闭，定期采用移动式炮雾机进行喷洒降尘，

减少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本项目设置 1 座室内再生砖原料堆

场，并配置 1 套喷淋系统，可有效

控制粉尘散逸；其余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实施部分

满足环评

审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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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污染项目 环评审批的污染防治措施 实际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废水 

初期雨水、

车辆清洗废

水、地面冲

洗废水 

设置 1 座沉淀池，初期雨水、车辆清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收集后在池中进

行沉淀处理，上清液回用于厂区抑尘、车辆冲洗、车间地面冲洗等，不外排 
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噪声 噪声防治 

①加强生产作业管理，相关材料轻拿轻放，避免猛烈碰撞产生的噪声； 

②对高噪声设备在安装时注意构建减振基础，各机械设备尽可能布置在车间

中间区域；注意设备的维护，使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③营运期间加强管理，生产车间的门窗应在设备运行时需关紧门窗；严格禁

止将噪声较大的设备置于厂区露天或无封闭车间内加工生产 

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固废 

危险废物 

①建立规范化的危废暂存场所，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

渗、防腐以及其他环节污染防治措施； 

②按要求设置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标志、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危险废物标

签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③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④严格履行危险废物处理、转移的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转移及处置 

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一般固废 设置一般固废暂存仓库，分类收集暂存一般固废 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生活垃圾 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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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变化为：暂未实施建筑垃圾（石料）破碎筛分自动生产线、建筑垃

圾（木材）破碎生产线、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生产线以及配套的临时堆

场；由此对车间总平进行调整，主要为再生砖制砖生产线、再生砖养护间、水泥

筒仓、砂浆池、危废暂存库等布局发生变化，以及配套 1座室内原料堆场用于暂

存再生砖原料的暂存；再生砖制砖生产线原料来源调整，由于目前暂不实施建筑

垃圾（石料）破碎筛分自动生产线，因此主要原辅材料从原环评审批的来自项目

自身建筑垃圾（石料）破碎筛分自动生产线产生的再生骨料，调整为外购的建筑

垃圾筛下物等作为骨料，减少了破碎筛分工序，其余生产工艺保持不变。 

对照环评，建设项目的建设性质、建设地点均未发生变化，建设规模（实施

部分）保持不变，生产工艺保持不变，环境保护措施与环评一致。 

综上分析，对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

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二、评价要素 

建设项目目前实施内容均在原环评审批范围内，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评价

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标准等均未发生变化。 

三、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1、项目变动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 

建设项目目前仅实施 1条再生砖制砖生产线，暂不实施建筑垃圾（石料）破

碎筛分自动生产线，因此主要原辅材料从原环评审批的来自项目自身建筑垃圾

（石料）破碎筛分自动生产线产生的再生骨料，调整为外购的建筑垃圾筛下物等

作为骨料。由于暂未实施建筑垃圾（石料）破碎筛分自动生产线、建筑垃圾（木

材）破碎生产线、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生产线以及配套的临时堆场，相

应的污染物暂不产生。同时，原料外购，并在室内设置临时堆场，同时配套喷淋

系统，减少了粉尘产生量。 

综上，项目实施后污染物种类与原审批环评一致，总体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与原审批环评一致，可达标排放。 

2、项目变动后各环境要素的影响分析结论说明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因此各环境要素的影响分析结论均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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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批情况一致，未发生变化。 

3、项目变动前后危险物质和风险源变化情况说明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项目危险物质和风险源产生的影响较小，

原环评审批的风险防范措施均有效。 

4、其他要求 

建设单位目前已建立了相关环保手续档案，在取得排污许可证后，将尽快落

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期定期维护“三废处”理设施，确保废水废气稳

定达标排放，各类固废落实处置途径。 

四、结论 

综上，建设项目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原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未发生变

化。 

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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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室内再生骨料临时堆场（靠墙配喷淋系统） 再生砖制砖生产线 

  

砂浆池 封闭输送带 

  

水泥筒仓 炮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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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采样口 废气排放口（DA001） 

 

 

废水排放口（DW001） 危废暂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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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图 




